
证券代码：600782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钢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22-006 

 
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

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新余钢铁集团有限

公司51%股权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   1、2022 年 4 月 23 日，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新余钢铁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钢集团”）100%股权的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国控”），与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 （以下简称“国务院国资委”）控股的中国宝武钢铁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宝武”）签署《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

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新余钢铁集团有

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。根据协议，

江西国控将向中国宝武无偿划转其持有的新钢集团 51%股权（以下简

称“本次划转”）。  

    2、本次划转完成后，中国宝武将通过新钢集团间接控制本公司 

44.81%的股份，并实现对本公司的控制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江西

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江西省国资委”）变更为国

务院国资委。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保持不变，仍为新钢集团。本次交

易以无偿划转方式进行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第六十三条，收购人可免于发出要约。  

    3、本次划转尚需履行国资监管机构审核等必要的审批程序，能

否获得有关批准，以及划转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

一、本次划转概述 

（一）2022年 4 月 23 日，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新钢集团通知，

江西国控与中国宝武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签署《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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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新余钢铁集团

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》。根据协议，江西国控将向中国宝

武无偿划转其持有的新钢集团 51%股权。 

（二）本次划转前，新钢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 A 股 142,879.95

万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44.81%，为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；

江西国控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钢集团 100%股权；江西省国资委持有

江西国控 90%股权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。本公司与新钢集团、江西

国控、江西省国资委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： 

注：截止本公告日，新钢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 A股 142,879.95 万股。 

（三）本次划转完成后，中国宝武将持有新钢集团 51%股权，成

为新钢集团的控股股东。因中国宝武由国务院国资委控股拥有，国务

院国资委将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。江西国控持有新钢集团的股权比

例将由 100%降至 49%。本公司与新钢集团、中国宝武、国务院国资委、

江西国控、江西省国资委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： 



 

 

二、本次划转双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划出方：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江尚文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000763363555U 
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城路 8 号 

（二）划入方：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132200821H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德荣 

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 1859 号 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   

2022年 4 月 23日，江西国控与中国宝武（以下合称“协议双方”）

签署了《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

有限公司关于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》。  

（二）划转标的、划转基准日、划转数额、股权交割日  

1、江西国控将持有的新钢集团 51%股权无偿划转给中国宝武。  

2、本次划转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日。  

3、无偿划转标的的数额根据划转基准日经净资产专项审计后的

新钢集团归母净资产数额确定，本次净资产专项审计考虑江西国控将

在本次新钢集团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前从新钢集团划出的部分国有资

产、2021 年 1-12 月增加的归母净资产、新钢集团解决历史负担问题



预提费用等因素。根据上述净资产专项审计结果，本次无偿划转标的

的数额为人民币 42.55 亿元。 

4、划转标的交割日为新钢集团将划转标的过户登记至中国宝武

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日。 

    （三）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新钢集团职工分流安置。  

    （四）债权、债务的承担。 

本次划转不影响新钢集团的法人主体地位，划转完成后，新钢集

团在交割日之前的债权、债务仍然由新钢集团继续享有和承担。  

（五）其他  

1、协议双方承诺，其于签署协议前已经依法履行各自的内部决

策程序。  

2、协议自缔约双方签章之日起成立，并经国资监管机构批准且

相关事项（如境内外经营者集中申报、所涉上市公司实控权变更等）

获得有权部门审批后生效。  

3、协议双方应当诚信协作、密切配合，依法履行必要的审批、

登记等程序，努力实现划转标的交割的顺利完成。  

四、本次划转所涉及后续事项  

（一）由于本协议还需经国资监管机构批准且相关事项获得有

权部门审批后方可生效，本公司将根据本次划转完成情况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本次划转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等后续工

作，本公司将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4 月 25日 
 


